
附件2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下空间开发项目

兼顾人民防空需要规划设计条件审批表

（空白）
         防[ XX ]兼设审字第（XX ）号
申请单位（盖章）：                 

申请时间：     年  月   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防空办公室制

地下空间开发项目兼顾人民防空
需要规划设计条件申报须知

兼顾人民防空需要的标准：

（一）城市（含县城）的地下空间开发项目应当兼顾人民防空需要。在人民防空工程建设规划地点和具备人民防空工程建设条件的城市广场、绿地、道路等公共场所的地下空间开发项目工程，应当按照人民防空工程建设规划要求进行修建。

（二）前款规定以外的地下空间开发项目，主体结构应当按照不低于6级的人民防空抗力级别修建，规范确定防护单元，预埋构件应当与主体结构同步安装到位。防护设备门扇、通风滤毒等设施应当按照平战转换的要求安装。

	建设单位
	

	单位地址
	         市      区（县）    路     号 

	项目名称
	

	项目地址
	     市       区（县）    路    号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申报日期
	年  月  日
	拟建地下空间开发项目平时用途
	

	项目是否分期
建  设
	
	拟建地下空间开发项目战时用途
	

	建
设
单
位
申
请
报
告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防空工程建设与维护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我公司XXX项目地下空间开发总建筑面积为XXXX平方米，现根据经批准的规划总平，申请地下空间开发项目兼顾人民防空需要规划设计条件的审核。请予以办理。
      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章）：
                                      XX年XX 月XX日

	备
注
	（1）、建设单位应当如实向我办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2）、规划总平若有调整修改应重新申请人防设计条件
（3）、本表一式三份，可在广西人防网（www.gxrf.gov.cn）下载。

	地 下 空 间 开 发 项 目 规 划 明 细 表

	总平图编号
	地下层数
	建筑面积
	平时用途

	
	
	
	

	
	
	
	

	
	
	
	

	
	
	
	

	
	
	
	

	
	
	
	

	
	
	
	

	
	
	
	

	
	
	
	

	合  计
	
	

	设计单位对以上面积审核意见
	经核以上面积属实
经办人  ：          单位盖章：

	建设单位申报地下空间开发项目兼顾人民防空需要申请

	1、属于人防工程建设规划范围内的地下空间开发项目建筑面积为：           平方米；
2、属于新建民用建筑修建地下室类的地下空间开发项目兼顾人防建筑面积为：                          平方米；
3、属于非新建民用建筑修建地下室类的地下空间开发项目，且不在人防工程建设规划范围内的地下空间开发项目建筑面积为：         平方米；
4、该地下空间开发项目拟设置的战时功能为：      类    等人员掩蔽部     个、     类物资库     个，其他：
建设单位经办人签字：                                 年    月    日


XXXXX地下空间开发项目兼顾人民防空需要
面积核定表（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填写）

(此表共两页正反双面打印)

	总平图编号
	地下层数
	建筑面积
	应兼顾人民防空需要
建筑面积（m2）
	备注

	
	
	
	
	

	
	
	
	
	

	
	
	
	
	

	
	
	
	
	

	
	
	
	
	

	
	
	
	
	

	
	
	
	
	

	
	
	
	
	

	
	
	
	
	

	
	
	
	
	

	
	
	
	
	

	
	
	
	
	


	合计
	
	

	核定人签字：

	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审核许可

	经办
人审
核意
见
	 经办人签字：

                                        年   月   日

	业务科室负责人意见
	科室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分管领导审核意见
	分管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单位负责人审定意见
	                            单位（盖章）：

                                      法人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自治区人防办审批意见（自治区重点工程项目）

	业务处室意见：                                                                          

 经办人签字：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单位（盖章）：
                                        分管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3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下空间开发项目

兼顾人民防空需要规划设计条件审批表

（示范文本）

  XX      防[ XX ]兼设审字第（XX ）号
申请单位（盖章）：     XXXXXXXXX       

申请时间：   XX年XX月XX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防空办公室制

地下空间开发项目兼顾人民防空需要

设计条件申报须知
兼顾人民防空需要的标准：

（一）城市（含县城）的地下空间开发项目应当兼顾人民防空需要。在人民防空工程建设规划地点和具备人民防空工程建设条件的城市广场、绿地、道路等公共场所的地下空间开发项目工程，应当按照人民防空工程建设规划要求进行修建。
（二）前款规定以外的地下空间开发项目，主体结构应当按照不低于6级的人民防空抗力级别修建，规范确定防护单元，预埋构件应当与主体结构同步安装到位。防护设备门扇、通风滤毒等设施应当按照平战转换的要求安装。
	建设单位
	XXXXXXXX公司

	单位地址
	        XX 市  XX     区（县）XX    路   XX  号 

	项目名称
	XX花园

	项目地址
	    XX 市  XX     区（县）XX    路   XX  号

	联系人
	XX XX XX
	联系电话
	XX XXXXXX

	申报日期
	XX年XX月XX日
	拟建地下空间开发项目平时用途
	停车场

	项目是否分期
建  设
	项目分期情况：
第一期：1,2,3，…
第二期：4,5,6，…
	拟建地下空间开发项目战时用途
	人员掩蔽、物资库

	建
设

单

位

申

请

报

告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防空工程建设与维护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我公司XXX项目地下空间开发总建筑面积为XXXX平方米，现根据经批准的规划总平，申请地下空间开发项目兼顾人民防空需要设计条件的审核。请予以办理。
      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章）：

                                      XX年XX 月XX日

	备
注
	（1）、建设单位应当如实向我办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2）、规划总平若有调整修改应重新申请人防设计条件

（3）、本表一式三份，可在广西人防网（www.gxrf.gov.cn）下载。

	地 下 空 间 开 发 项 目 规 划 明 细 表

	总平图编号
	地下层数
	建筑面积
	平时用途

	1栋
	2
	2400
	停车场

	2栋
	2
	2000
	停车场

	3栋
	2
	1600
	停车场

	4栋
	1
	800
	停车场

	5栋
	1
	1000
	停车场

	6栋
	1
	600
	停车场

	地面无建筑
	2
	2000
	停车场

	
	
	
	

	
	
	
	

	合  计
	
	

	设计单位对以上面积审核意见
	经核以上面积属实
经办人  ：XXX                 单位盖章：

	建设单位申报地下空间开发项目兼顾人民防空需要申请

	1、属于人防工程建设规划范围内的地下空间开发项目建筑面积为： 2000           平方米；
2、属于新建民用建筑修建地下室类的地下空间开发项目兼顾人防建筑面积为：    4000                      平方米；

3、属于非新建民用建筑修建地下室类的地下空间开发项目，且不在人防工程建设规划范围内的地下空间开发项目建筑面积为：     0    平方米；

4、该地下空间开发项目拟设置的战时功能为：    XX  类  二  等人员掩蔽部   2  个、   XX  类物资库 1    个，其他：0

建设单位经办人签字：                                 年    月    日


XXXXXX地下空间开发项目兼顾人民防空需要
面积核定表（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填写）
(此表两页正反两面打印)

	总平图编号
	地下层数
	建筑面积
	应兼顾人民防空需要
建筑面积（m2）
	备注

	1栋
	1
	1000
	1000
	

	2栋
	1
	1000
	1000
	

	3栋
	1
	4000
	4000
	

	4栋
	2
	10000
	10000
	

	5栋
	2
	10000
	10000
	

	
	1
	3000
	3000
	

	
	2
	3000
	3000
	

	
	
	
	
	

	
	
	
	
	

	
	
	
	
	

	
	
	
	
	

	
	
	
	
	

	合计
	32000
	

	核定人签字：xxxx


	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审核许可

	经办
人审

核意

见
	经办人签字：

                                                 年   月   日

	业务科室负责人意见
	科室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分管领导审核意见
	分管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单位负责人审定意见
	                   单位（盖章）：

                                      法人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自治区人防办审批意见（重点工程项目）
	业务处室意见：
                                        经办人签字：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单位（盖章）：

                                        分管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4
关于XXXX地下空间开发项目兼顾
人民防空需要规划设计条件的批复
XXX市人防办（行政审批局）：


   你办《关于XXX项目防空地下室设计条件的请示》（XXX报[20XX]XX号）收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城市居住区人民防空工程规划规范》（GB50808-2013）等相关规定，经审核，现就该项目防空地下室规划设计条件批复如下：

一、该项目地下空间开发总面积XX平方米，其中地下空间开发兼顾人防需要面积XX平方米；
二、地下空间开发兼顾人防需要部分战时功能划分XXXX，平时功能XXX，防（化）护等级XXX;

三、XXXX
20 XX 年X月X日

真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防空办公室      20XX年X月X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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